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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德文旅字第31号
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三次会议

第118号提案的答复

散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打造德宏民族文物博物馆的提案，已交由我们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就您对我州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及文博事业的热忱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正如您提案中所说民族文物是能够反映少数民族各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水平和文化状况的遗迹遗物及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实物，而且民族文物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它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记录各民族的发展历程，包含着民族的智慧，浓缩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德宏州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州，历史悠久、民族文化丰富，文物古迹众多，亟需建设一座属于我州自己的博物馆，抢救文物，保存、传承我州优秀的民族文化。

在州委、州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州、县（市）各部门的支持帮助下，经多方努力，德宏州博物馆于2016年11月开工建设，2018年底基本完成基本建设，现正在开展内部装修装饰及陈列布展工作中，预计2020年内建成投入使用。德宏州博物馆将成为德宏州最大的综合性地标类博物馆，作为综合性博物馆在展览陈列中德宏州博物馆包括了对德宏州自然、政治、历史、文化等全方位的呈现，陈列展览重点突出德宏州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特别其中在历史、文化中包括了对德宏州少数民族文化以及相应民族文物的展示，在德宏州博物馆的展品征集中很大一部分展品都是德宏五种世居少数民族的珍贵民族文物。因此德宏州博物馆的建设已充分发挥了对我州民族文物保护、传承和文化宣传，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作用；如再单独建盖德宏民族文物博物馆，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工程项目的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立项报批也难以获批。
同时诚如您在提案中所阐述的，目前我州的民族文物保护、传承和文化宣传上还存在很多不足：一是部分民族文化濒临消失，存在失传的风险；二是民间文化实物资料及民族艺术珍品流失严重；三是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后继乏人，“断代”现象严重；四是传统文化潜在的经济价值未能真正得到体现；五是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仅仅停留在较低层面等等一系列问题。对于上述存在的问题我们一方面通过建设博物馆的形式对我州民间文化实物资料及民族艺术品进行征集、保存和陈列展示，避免其流失。另一方面借2019年机构改革增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增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一些濒临消失甚至存在失传风险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积极的保护，积极申报非遗项目同时申报非遗传承人。同时积极争取非遗项目资金支持，通过录制视频、音频的形式对传承人的传承方式和传承语境进行许多记录，通过举办传承人培训班的方式进行传承人的培养等。在加快建设博物馆的基础上，在新建的德宏州文化馆设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对部分民族文化实物进行展示，对传承人和文化实行“活态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已于2020年4月12日对外免费开放。
您的回复中建议一“关于在全州布局规划建设5个地方民族主题博物馆”的建议是很好的，和我们多年来的工作开展和今后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多年以来按照国家关于每个少数民族要有一座自己的博物馆的政策精神，德宏州文化文物部门一直在努力推进此项工作，早在“十二五”规划编制期间和瑞丽开发开放试验区总体规划编制中，我州文化文物部门就分别向州人民政府、州发改部门、试验区相关部门编制上报了德宏五个世居民族专题馆、瑞丽孔雀文化博物馆、滇缅抗战馆等相关博物馆的建设规划，其中部分馆的建设已经列入到相关规划中。

目前的情况是，芒市傣族古镇和傣族文化园等项目已在前期推动中，其中已经包含了德宏傣族文化博物馆的展示工作。芒市已在三台山乡设立三台山德昂族博物馆多年，并于2017年在我局的支持下，该馆已经完成向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备案注册工作和陈列展览提升改造工程，目前经过我局争取该馆已列入国家免开资金支持范围，各项工作正在逐渐规范中。陇川景颇族博物馆及陇川县博物馆也在前期建设筹备中。盈江县、梁河县博物馆的建设也已经纳入到当地规划中，其中已经县的建设筹备工作快一些已经确定了建设地块，梁河县尚在规划中。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按照国家、省及我州文博事业发展、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发展边境沿线博物馆群落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当前文旅融合的新业态，结合您的建议进一步做好我州包括五个世居民族专题馆在内的博物馆群落建设规划布局工作，积极向州委和州人民政府汇报相关工作，大力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全州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利用工作，争取早日推进各世居民族专题博物馆的建设和提升改造工作。

关于你提出的第二条建议，多年以来我们也一直再反复向州人民政府请示报告，但收效甚微。全州文物保护工作经费投入一直不足，一般州级在10-20万每年，县市级均在10万以内每年部分县市基本没有安排，目前州、县市财政所给的文物资金仅能勉强维持两级文物部门日常办公和每年例行的消防安全和古建筑小规模养护工作。同时，2009年以后国家、省级文化文物专项资金办法都分别明确专项资金不得用于文物征集购买，这对我们边疆民族地区的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更是雪上加霜。尽管资金比较困难，多年来我州各级文物部门还是努力争取，使用为数不多的零散经费逐年开展了一些征集和发掘收集整理工作，近十年来全州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从不足1000件上升到4400余件，其中珍贵一、二、三级文物总数突破60件套。当然还有大量的文物特别是我们珍贵的民族文物流散在民间，民族文物多为有机质，特别容易毁损，十分令人心痛。

下一步，我们将呼吁州内有关学者积极承担自身的学术研究职责，参与到德宏民族、民间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并给予专业的指导；同时对基层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给予相关培训或实施人才引进等相关政策，提升基层民族文物、博物馆工作者对民族、民间文化挖掘、整理的工作能力。民族文化传承、保护与发展共存共进，需要全州各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与共同努力，通过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宣传来提升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旅游文化内涵，做到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互惠互融。我们将继续请示汇报争取州、县市级财政将文物保护经费按需要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积极向省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争取项目资金支持，结合州博物馆建馆及全州博物馆群落布局的工作，及早开展规范化、规模化的征集工作。同时，也希望各位委员能够为文物部门多发声，多呼吁。所以，我们也衷心希望像您一样关心我州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保护和发展的委员们能够帮助多方呼吁，为我州民族、民间文化当前面临的困境共同努力。

再次感谢您对德宏民族文化保护和德宏文博事业的关心与支持，欢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按照要求，不断改进与完善我们的工作。


2020年5月14日

（联系人及电话：王燕 17708823329）

抄送：州政协提案委、州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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